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鉑匠科技有限公司虛擬資產交易規則 

鉑匠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目從從事虛擬資產 USDT 泰達

幣單向出賣業務，致力洗錢防制法令之遵循特訂定本交易規則： 

第 一 條 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辦法（下稱本辦法）之相關規定及本虛擬資產交

易規則，買賣雙方皆應遵守之。 

第 二 條 本公司經營虛擬資產交換業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 

第 三 條 本公司應依虛擬資產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指導原則

第6點規定，訂定交易規則及公告，並提供投資人

便利之查詢管道，內容至少應包括營業日、交易時

間、成交方式、成交原則、交易流程、給付結算、

錯誤交易、交易取消或修正及違約處理等具體規定

如下： 

           1、營業日：週一至週六，國定假日除外。 

           2、交易時間：12:00至22:00。 

           3、成交方式：本公司依投資人詢價提供即時虛擬

資產成交資訊（包括價格、數量及

時間），如果投資人承諾應買則繼

續進行本辦法相關規範措施。 

           4、成交原則：完成投資人身分審查及風險評估之

後方予以成交，採先收款後交付虛

擬資產為原則。 

           5、交易原則：投資人至本公司營業場所或以電話

方式詢價後若承諾應買則依本公司

業務流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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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給付結算：本公司報價採小數點2位方式計價，

乘上虛擬資產之數量即為客戶應付

之款項，採四捨五入計算至新台幣

元為止，僅收取現金或即時匯款二

種方式，款項無誤後再交付虛擬資

產。 

           7、錯誤交易：對於明顯之錯誤交易應無條件轉正

交易，若造成投資人之損失應全額

賠償。 

           8、交易取消或修正：在尚未銀貨兩訖之前投資人

得取消或修正交易，本公司不得拒

絕或求償。 

           9、違約處理：投資人違背給付結算義務或有違約

情事時，本公司應取消該筆交易，

並立即通知投資人後，依法求償。 

第 四 條 投資人於買賣交易前，需提供姓名、電子郵件、手

機號碼等訊息，且投資人應確保所提供訊息之真實

性、完整性與準確性。本公司亦應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相關規定，妥善蒐集、處理、利用及保管投資人

之個人資料。 

第 五 條  本公司應確認投資人已完成顧客資料填寫及簽署買

賣聲明書，始能與投資人進行買賣。 

第 六 條  本公司對投資人及交易有關對象之姓名將依規定檢

核及持續監控交易。 

第 七 條 投資人不得將已驗證之帳號供第三人使用或讓第三

人控制，並於更新任何資訊或帳號遭盜用時即時向

本公司回報。 

第 八 條 本公司與投資人買賣虛擬資產成交者，採即時逐筆

給付結算方式與投資人完成款項與虛擬資產之收付，

並製發買賣成交紀錄予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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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虛擬資產之買賣應於本公司營業場所為之，不得於

本公司營業場所之外進行買賣。 

第 十 條   本公司訂定虛擬資產交易規定應列入內部控制制度，

虛擬資產相關成交資訊應即時揭露並提供予投資人

且應留存紀錄。。 

第十一條  本公司以自營方式於其營業處所買賣虛擬資產，不

得向投資人收取手續費。 

第十二條  在認購及買賣虛擬資產之過程中，因可歸責於投資

人之過失而產生之損失均應由投資人自行承擔。 

第十三條  本公司有權在買賣履行期間及買賣終止後保留投資

人所有交易資訊，但本公司不得非法使用該等資訊。 

第十四條  投資人買賣虛擬資產時，不得惡意干擾虛擬資產之

交易、破壞交易秩序，亦不得以任何技術手段或方

式干擾本公司交易之運作或干擾其他投資人使用本

公司之服務。 

第十五條  投資人不得為他人或為任何不法目的(如洗錢等)向

本公司買賣虛擬資產，投資人如違反上述規定，本

公司有權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第十六條  為防制洗錢行為之發生，本公司應遵循本辦法之相

關規定，對投資人進行身分確認，並留存確認身分

程序所得之資料及交易紀錄，且對於一定金額以上

之交易及可疑交易將提交報告。 

第十七條  本公司應依法協助並配合司法機關與行政執法等機

關防範洗錢行為，亦應協助相關機關查詢虛擬資產

之買賣資料。 

第十八條  本公司因故意或過失致投資人受有損害時，應依民

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對投資人進行損害賠償。 

第十九條   本交易規則經股東會通過董事核決後得修正之。 


